关于2026年度拟推荐河北省科学技术奖项目公示

根据河北省科学技术厅《关于2026年度河北省科学技术奖提名工作的通知》(冀科成市〔2026〕9号)文件要求，现将浙江大学参与完成拟申报2026年度河北省科学技术奖的项目基本情况进行公示。
一、项目名称：典型生产性粉尘与类金属系毒物健康损伤机制及防治关键技术
二、提名单位：唐山市科技局
三、申报奖种：科学技术进步奖
四、主要完成单位：1. 华北理工大学；2. 南通大学；3.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（江苏省预防医学科学院）；4. 南京医科大学；5. 浙江大学
五、主要完成人情况
	姓名
	排名
	工作单位
	完成单位

	李金龙
	1
	华北理工大学
	华北理工大学

	赵新元
	2
	南通大学
	南通大学

	程德敏
	3
	南通大学
	[bookmark: _GoBack]南通大学

	韩 磊
	4
	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（江苏省预防医学科学院）
	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
（江苏省预防医学科学院）

	刘 易
	5
	南京医科大学
	南京医科大学

	沈福海
	6
	华北理工大学
	华北理工大学

	陈光弟
	7
	浙江大学
	浙江大学

	苏 伟
	8
	华北理工大学
	华北理工大学

	金玉兰
	9
	华北理工大学
	华北理工大学

	王苗苗
	10
	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
	华北理工大学


公示期2026年X月X日至X月X日。自本公告公布之日起7个自然日内，任何单位和个人对拟推荐申报项目创新性、先进性及推荐材料的真实性有异议的，可以书面形式向浙江大学提出，并提供必要的证明材料。为便于核实、查证，确保实事求是、公正地处理有关异议，提出异议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署明真实身份，并提供联系方式。个人提出异议的，应签署真实姓名；以单位名义提出异议的，应加盖本单位公章。凡匿名提出异议和超出期限的异议不予受理。
地址：
邮编：
联系人：负责公示的单位人员
电话：负责公示的单位人员联系方式
科学技术处（根据单位实际情况） 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X月X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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